114年10月9日訪談紀錄
1、 訪談日期與時間：2025年10月9日（五）
2、 訪談地點：唯將建築師事務所
3、 受訪者： 吳宜晏
4、 訪談主題；社區營造公共空間之探討
訪談內容:
本訪談摘要在總結「發包時納入活動規劃與社區培力」的共識外，補入不同族群的具體使用需求與可行建議。首先，受訪者明確指出發包應納入共管（co-production）機制與短期／長期培力指標，並以階段性試辦與回饋機制減少初期風險（例如維運成本與外來長期佔用）。此一治理思路與共產生（co-production）文獻相符，強調政府、民間與居民的分工與責任界定。
各族群需求與對應建議如下（簡明列點）：
• 高齡者：重視「安全、座椅、遮蔭、步行暢通與社交活動」。建議在發包中要求可及性設計（低踏階、手把、非滑地面）、定期社區活動（晨間健走、座談）與清潔維護標準，以提升日常使用與社會連結。此與近年公開回顧指出友善長者公共空間能顯著改善生活品質的結論相符。
• 兒童與照顧者：遊戲場不只供兒童玩耍，也是照顧者社交場域；建議設計多樣、鄰近且可視的遊具、兼顧安全與自然元素，並留出臨時活動（市集、童話工作坊）空間以促進互動。研究指出遊戲場在社會住宅中常成為社群生成的催化劑。
• 青年／學生與工作成年人：需求靈活空間（可臨時辦公、討論或放鬆）、穩定的 Wi-Fi 與時間管理（夜間活動與安静時段），建議在發包中明列空間多功能使用規範與時段管理機制。
• 身心障礙者：需系統性的無障礙與合理便利（universal design）與資訊透明（設備預約、服務聯絡），國際報告呼籲將可及性納入核心政策與財務規劃。
• 物業／管理人員：關注維運成本、清潔、安全與門禁；建議發包時明確分攤維運費用、列出「培力成果指標」（如居民帶動活動次數、志工人時），並採用漸進式開放（試辦→評估→擴大）。此亦回應把社會住宅視為「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的治理觀點。
總結：在發包文件中同時納入（A）族群化的空間設計需求、（B）共管與培力機制指標、（C）維運成本與責任分擔，並採試辦回饋循環，能在兼顧安全與管理的前提下，逐步培養居民參與與社會資本。實務上仍需注意制度化支持（中央/地方補助、媒合平台）以降低地方負擔並確保長期成效。
受訪者對「在社會住宅發包時納入活動規劃與社區培力（capacity building）措施」之看法。受訪者普遍同意：發包須明訂初期社區活動計畫、居民或服務團隊之培訓，以及與在地組織合作策略，作為促成空間實際使用與社群養成的關鍵機制。成功做法應包含階段性程序——從宣導與共識建立、到能力建構（例如培訓、微型補助、志工／領袖培養），最後建立監測與回饋機制，以確保計畫能持續落地。學者與實務者亦指出，發包時應設計誘因與配套（中央補助、媒合平台或專業 NGO 合作），以降低地方資源壓力並擴大參與面向（政府、民間、社福組織）。在治理面，受訪者提倡於營運模式中預留「居民參與／共管（co-production，共同生產）」的制度設計（包含教育訓練、權責分配與經費透明），以提升認同感與自我管理能力；但同時強調共管不可只是口號，需明確分工、風險分擔與長期人力經費規劃。實務上仍有顧慮：開放空間可能增加清潔、水電、門禁與安全成本，若無妥善管理容易衍生外來長期佔用或設施損耗問題。受訪者建議在發包文件明確列出「培力成果指標」與「維運成本責任」，並採漸進式開放（先有限場域與時段、試辦評估），以兼顧安全、管理與居民自治之平衡。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社會住宅應被視為「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透過規劃性資源投入與制度設計，方能從提供房屋轉向培養日常互動與社會資本的長期治理成果（需以在地條件調整具體做法）。
